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台上字第719號

上  訴  人 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(下稱工研院)

法定代理人  劉文雄       

訴訟代理人  鄭勵堅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李佳玲律師

參  加  人 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  施崇棠       

參  加  人 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  郭金河       

上  訴  人  方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方陣公司)

法定代理人  張基平       

訴訟代理人  童兆祥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邱亮儒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葉姸廷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專利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國

112年11月9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判決（111年度民專上

字第45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兩造上訴均駁回。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，由參

加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上訴人工研院主張：伊與對造上訴人方陣公司於民國106年

10月31日簽訂專利讓與契約（下稱讓與契約）及補充協議書

（下稱補充協議，並與讓與契約合稱系爭合約)，伊將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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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決附表（下稱附表)所示10項專利（下合稱系爭專利）

讓與方陣公司，並於107年間完成登記。詎方陣公司未依約

取得伊及經濟部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之同意、核准，即以美

金10元將系爭專利出售予第一審共同被告UNM Rainforest

Innovatoiions(下稱UNMRI)，伊拒絕承認其移轉之無權處分

行為，並通知方陣公司解除系爭合約，該公司負回復原狀之

義務，系爭專利已回復為伊所有等情。爰求為確認伊就系爭

專利有專利權，及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

第259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命方陣公司移轉附表編

號2、5、7之專利權（下稱專利權甲）登記；就系爭專利不

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之判決

(未繫屬本院者，不予贅敘)。

二、方陣公司辯以：工研院及經濟部已同意、核准伊將系爭專利

讓與UNMRI，工研院不得解除契約。況工研院解除契約後，

僅得請求伊返還系爭專利，非當然回復為專利權人。又伊已

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無從返還。工研院非系爭專利之權

利人，不得行使防止侵害之權利等語。

三、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工研院一部勝訴(即移轉專利權甲登記

部分)、一部敗訴（即確認專利權、方陣公司不得為侵害系

爭專利之行為部分）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理由如下：

　㈠工研院依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，於107年間將系爭專利移轉

予方陣公司，並完成專利權讓與登記；方陣公司取得系爭專

利權後，於同年8月間將之讓與UNMRI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則

方陣公司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應屬有權處分。

  ㈡依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4條約定及經濟部110年5月24日函，可

知方陣公司除因訴訟之需要，可將系爭專利讓與其不含中港

澳之國内外關係企業外，均應經工研院、經濟部及立法院經

濟委員會同意、核准後，始得為境外實施。方陣公司未取得

該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

UNMRI，已屬違約。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1條、第13條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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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

記，洵屬有據。

　㈢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陣公司讓與且

完成登記予UNMRI，工研院並非該7項專利之專利權人；另系

爭合約雖經解除，僅使方陣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工研院

於方陣公司為返還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之權利人，

且不得行使系爭專利權人防止侵害之權利。

　㈣從而，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第259

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

移轉登記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其請求確認就系爭專利有

專利權、方陣公司就該專利不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

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。　

四、本院判斷：　

　㈠準物權行為，係以直接發生物權以外財產權權利變動為目的

之法律行為，為處分行為之一種，如債權或無體財產權之讓

與等是。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，其讓與於讓與人與受讓人互

相表示意思一致，即生權利變動之效果，該專利權之讓與合

意，為準物權契約之性質，與其原因行為之債權契約有別，

原則具獨立性與無因性，且無民法債編通則解除權相關規定

之適用。以故，原因關係之存否，原則對於已生效力之準物

權契約不生影響。縱原因關係因讓與人行使解除權而溯及消

滅，與自始未訂立契約相同，然準物權契約不因而失其效

力，僅依民法第259條等規定，受權利移轉之受讓人，負有

同意將之移轉於他方，以回復原狀之義務，非謂業經移轉之

專利權，因債權契約之解除，即當然回復歸於讓與人。

　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解釋契約及適用法律之職權

行使，綜合相關事證，並斟酌全辯論意旨，以上述理由認

定：方陣公司未經工研院、經濟部等之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

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，違反補充協議第2條、

第4條約定，工研院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得請求其為專利權

甲之移轉登記；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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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陣公司讓與且登記予UNMRI，另系爭合約雖經解除，惟工

研院於方陣公司為返還專利權甲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

甲之權利人，不得行使專利權人之權利等情，因而維持第一

審所為兩造各敗訴部分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經核於法

並無違誤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

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均非有理由。末查，本院94年度台上字

第572號判決意旨，所據原因事實與本件不同，尚無從比附

援引，併此說明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81

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、第86條第1項本文，判決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
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 鍾  任  賜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邱  瑞  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黃  明  發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呂  淑  玲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陳  麗  玲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郭　金　勝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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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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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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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fle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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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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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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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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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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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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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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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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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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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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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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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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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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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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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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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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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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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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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wordbar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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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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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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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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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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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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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台上字第719號
上  訴  人 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(下稱工研院)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文雄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鄭勵堅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李佳玲律師
參  加  人 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施崇棠        
參  加  人 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金河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方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方陣公司)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基平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童兆祥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邱亮儒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葉姸廷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專利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9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判決（111年度民專上字第45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兩造上訴均駁回。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，由參加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上訴人工研院主張：伊與對造上訴人方陣公司於民國106年10月31日簽訂專利讓與契約（下稱讓與契約）及補充協議書（下稱補充協議，並與讓與契約合稱系爭合約)，伊將第一審判決附表（下稱附表)所示10項專利（下合稱系爭專利）讓與方陣公司，並於107年間完成登記。詎方陣公司未依約取得伊及經濟部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之同意、核准，即以美金10元將系爭專利出售予第一審共同被告UNM Rainforest Innovatoiions(下稱UNMRI)，伊拒絕承認其移轉之無權處分行為，並通知方陣公司解除系爭合約，該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系爭專利已回復為伊所有等情。爰求為確認伊就系爭專利有專利權，及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第259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命方陣公司移轉附表編號2、5、7之專利權（下稱專利權甲）登記；就系爭專利不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之判決(未繫屬本院者，不予贅敘)。
二、方陣公司辯以：工研院及經濟部已同意、核准伊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工研院不得解除契約。況工研院解除契約後，僅得請求伊返還系爭專利，非當然回復為專利權人。又伊已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無從返還。工研院非系爭專利之權利人，不得行使防止侵害之權利等語。
三、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工研院一部勝訴(即移轉專利權甲登記部分)、一部敗訴（即確認專利權、方陣公司不得為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部分）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理由如下：
　㈠工研院依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，於107年間將系爭專利移轉予方陣公司，並完成專利權讓與登記；方陣公司取得系爭專利權後，於同年8月間將之讓與UNMRI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則方陣公司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應屬有權處分。
  ㈡依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4條約定及經濟部110年5月24日函，可知方陣公司除因訴訟之需要，可將系爭專利讓與其不含中港澳之國内外關係企業外，均應經工研院、經濟部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同意、核准後，始得為境外實施。方陣公司未取得該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，已屬違約。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1條、第13條約定，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，洵屬有據。
　㈢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陣公司讓與且完成登記予UNMRI，工研院並非該7項專利之專利權人；另系爭合約雖經解除，僅使方陣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工研院於方陣公司為返還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之權利人，且不得行使系爭專利權人防止侵害之權利。
　㈣從而，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第259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其請求確認就系爭專利有專利權、方陣公司就該專利不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。　
四、本院判斷：　
　㈠準物權行為，係以直接發生物權以外財產權權利變動為目的之法律行為，為處分行為之一種，如債權或無體財產權之讓與等是。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，其讓與於讓與人與受讓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，即生權利變動之效果，該專利權之讓與合意，為準物權契約之性質，與其原因行為之債權契約有別，原則具獨立性與無因性，且無民法債編通則解除權相關規定之適用。以故，原因關係之存否，原則對於已生效力之準物權契約不生影響。縱原因關係因讓與人行使解除權而溯及消滅，與自始未訂立契約相同，然準物權契約不因而失其效力，僅依民法第259條等規定，受權利移轉之受讓人，負有同意將之移轉於他方，以回復原狀之義務，非謂業經移轉之專利權，因債權契約之解除，即當然回復歸於讓與人。
　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解釋契約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，綜合相關事證，並斟酌全辯論意旨，以上述理由認定：方陣公司未經工研院、經濟部等之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，違反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4條約定，工研院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得請求其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；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陣公司讓與且登記予UNMRI，另系爭合約雖經解除，惟工研院於方陣公司為返還專利權甲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之權利人，不得行使專利權人之權利等情，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兩造各敗訴部分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均非有理由。末查，本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2號判決意旨，所據原因事實與本件不同，尚無從比附援引，併此說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、第86條第1項本文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 鍾  任  賜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邱  瑞  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黃  明  發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呂  淑  玲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陳  麗  玲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郭　金　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台上字第719號
上  訴  人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(下稱工研院)

法定代理人  劉文雄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鄭勵堅律師
            李佳玲律師
參  加  人 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施崇棠        
參  加  人 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郭金河        
上  訴  人  方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方陣公司)


法定代理人  張基平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童兆祥律師
            邱亮儒律師
            葉姸廷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專利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
2年11月9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判決（111年度民專上字
第45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兩造上訴均駁回。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，由參
加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上訴人工研院主張：伊與對造上訴人方陣公司於民國106年1
    0月31日簽訂專利讓與契約（下稱讓與契約）及補充協議書
    （下稱補充協議，並與讓與契約合稱系爭合約)，伊將第一
    審判決附表（下稱附表)所示10項專利（下合稱系爭專利）
    讓與方陣公司，並於107年間完成登記。詎方陣公司未依約
    取得伊及經濟部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之同意、核准，即以美
    金10元將系爭專利出售予第一審共同被告UNM Rainforest I
    nnovatoiions(下稱UNMRI)，伊拒絕承認其移轉之無權處分
    行為，並通知方陣公司解除系爭合約，該公司負回復原狀之
    義務，系爭專利已回復為伊所有等情。爰求為確認伊就系爭
    專利有專利權，及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
    第259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命方陣公司移轉附表編
    號2、5、7之專利權（下稱專利權甲）登記；就系爭專利不
    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之判決
    (未繫屬本院者，不予贅敘)。
二、方陣公司辯以：工研院及經濟部已同意、核准伊將系爭專利
    讓與UNMRI，工研院不得解除契約。況工研院解除契約後，
    僅得請求伊返還系爭專利，非當然回復為專利權人。又伊已
    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無從返還。工研院非系爭專利之權
    利人，不得行使防止侵害之權利等語。
三、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工研院一部勝訴(即移轉專利權甲登記
    部分)、一部敗訴（即確認專利權、方陣公司不得為侵害系
    爭專利之行為部分）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理由如下：
　㈠工研院依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，於107年間將系爭專利移轉予
    方陣公司，並完成專利權讓與登記；方陣公司取得系爭專利
    權後，於同年8月間將之讓與UNMRI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則方
    陣公司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應屬有權處分。
  ㈡依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4條約定及經濟部110年5月24日函，可
    知方陣公司除因訴訟之需要，可將系爭專利讓與其不含中港
    澳之國内外關係企業外，均應經工研院、經濟部及立法院經
    濟委員會同意、核准後，始得為境外實施。方陣公司未取得
    該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
    ，已屬違約。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1條、第13條約定，於解
    除系爭合約後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，洵屬
    有據。
　㈢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陣公司讓與且完
    成登記予UNMRI，工研院並非該7項專利之專利權人；另系爭
    合約雖經解除，僅使方陣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工研院於
    方陣公司為返還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之權利人，且
    不得行使系爭專利權人防止侵害之權利。
　㈣從而，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第259
    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
    移轉登記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其請求確認就系爭專利有
    專利權、方陣公司就該專利不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
    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。　
四、本院判斷：　
　㈠準物權行為，係以直接發生物權以外財產權權利變動為目的
    之法律行為，為處分行為之一種，如債權或無體財產權之讓
    與等是。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，其讓與於讓與人與受讓人互
    相表示意思一致，即生權利變動之效果，該專利權之讓與合
    意，為準物權契約之性質，與其原因行為之債權契約有別，
    原則具獨立性與無因性，且無民法債編通則解除權相關規定
    之適用。以故，原因關係之存否，原則對於已生效力之準物
    權契約不生影響。縱原因關係因讓與人行使解除權而溯及消
    滅，與自始未訂立契約相同，然準物權契約不因而失其效力
    ，僅依民法第259條等規定，受權利移轉之受讓人，負有同
    意將之移轉於他方，以回復原狀之義務，非謂業經移轉之專
    利權，因債權契約之解除，即當然回復歸於讓與人。
　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解釋契約及適用法律之職權
    行使，綜合相關事證，並斟酌全辯論意旨，以上述理由認定
    ：方陣公司未經工研院、經濟部等之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
    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，違反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
    4條約定，工研院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得請求其為專利權甲
    之移轉登記；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
    陣公司讓與且登記予UNMRI，另系爭合約雖經解除，惟工研
    院於方陣公司為返還專利權甲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
    之權利人，不得行使專利權人之權利等情，因而維持第一審
    所為兩造各敗訴部分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經核於法並
    無違誤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
    法令，求予廢棄，均非有理由。末查，本院94年度台上字第
    572號判決意旨，所據原因事實與本件不同，尚無從比附援
    引，併此說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81
    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、第86條第1項本文，判決如主
    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鍾  任  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邱  瑞  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  明  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呂  淑  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 麗  玲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郭　金　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台上字第719號
上  訴  人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(下稱工研院)

法定代理人  劉文雄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鄭勵堅律師
            李佳玲律師
參  加  人 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施崇棠        
參  加  人 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郭金河        
上  訴  人  方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方陣公司)


法定代理人  張基平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童兆祥律師
            邱亮儒律師
            葉姸廷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專利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9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判決（111年度民專上字第45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兩造上訴均駁回。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，由參加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上訴人工研院主張：伊與對造上訴人方陣公司於民國106年10月31日簽訂專利讓與契約（下稱讓與契約）及補充協議書（下稱補充協議，並與讓與契約合稱系爭合約)，伊將第一審判決附表（下稱附表)所示10項專利（下合稱系爭專利）讓與方陣公司，並於107年間完成登記。詎方陣公司未依約取得伊及經濟部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之同意、核准，即以美金10元將系爭專利出售予第一審共同被告UNM Rainforest Innovatoiions(下稱UNMRI)，伊拒絕承認其移轉之無權處分行為，並通知方陣公司解除系爭合約，該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系爭專利已回復為伊所有等情。爰求為確認伊就系爭專利有專利權，及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第259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命方陣公司移轉附表編號2、5、7之專利權（下稱專利權甲）登記；就系爭專利不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之判決(未繫屬本院者，不予贅敘)。
二、方陣公司辯以：工研院及經濟部已同意、核准伊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工研院不得解除契約。況工研院解除契約後，僅得請求伊返還系爭專利，非當然回復為專利權人。又伊已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無從返還。工研院非系爭專利之權利人，不得行使防止侵害之權利等語。
三、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工研院一部勝訴(即移轉專利權甲登記部分)、一部敗訴（即確認專利權、方陣公司不得為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部分）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理由如下：
　㈠工研院依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，於107年間將系爭專利移轉予方陣公司，並完成專利權讓與登記；方陣公司取得系爭專利權後，於同年8月間將之讓與UNMRI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則方陣公司將系爭專利讓與UNMRI，應屬有權處分。
  ㈡依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4條約定及經濟部110年5月24日函，可知方陣公司除因訴訟之需要，可將系爭專利讓與其不含中港澳之國内外關係企業外，均應經工研院、經濟部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同意、核准後，始得為境外實施。方陣公司未取得該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，已屬違約。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1條、第13條約定，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，洵屬有據。
　㈢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陣公司讓與且完成登記予UNMRI，工研院並非該7項專利之專利權人；另系爭合約雖經解除，僅使方陣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工研院於方陣公司為返還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之權利人，且不得行使系爭專利權人防止侵害之權利。
　㈣從而，工研院依補充協議第13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、第259條、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方陣公司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其請求確認就系爭專利有專利權、方陣公司就該專利不得為處分、設定負擔、授權、變更或為任何法律行為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。　
四、本院判斷：　
　㈠準物權行為，係以直接發生物權以外財產權權利變動為目的之法律行為，為處分行為之一種，如債權或無體財產權之讓與等是。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，其讓與於讓與人與受讓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，即生權利變動之效果，該專利權之讓與合意，為準物權契約之性質，與其原因行為之債權契約有別，原則具獨立性與無因性，且無民法債編通則解除權相關規定之適用。以故，原因關係之存否，原則對於已生效力之準物權契約不生影響。縱原因關係因讓與人行使解除權而溯及消滅，與自始未訂立契約相同，然準物權契約不因而失其效力，僅依民法第259條等規定，受權利移轉之受讓人，負有同意將之移轉於他方，以回復原狀之義務，非謂業經移轉之專利權，因債權契約之解除，即當然回復歸於讓與人。
　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解釋契約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，綜合相關事證，並斟酌全辯論意旨，以上述理由認定：方陣公司未經工研院、經濟部等之同意、核准，自行將系爭專利讓與非其關係企業之UNMRI，違反補充協議第2條、第4條約定，工研院於解除系爭合約後，得請求其為專利權甲之移轉登記；系爭專利除專利權甲以外之7項專利，業經方陣公司讓與且登記予UNMRI，另系爭合約雖經解除，惟工研院於方陣公司為返還專利權甲之意思表示前，尚非專利權甲之權利人，不得行使專利權人之權利等情，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兩造各敗訴部分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均非有理由。末查，本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2號判決意旨，所據原因事實與本件不同，尚無從比附援引，併此說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、第86條第1項本文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鍾  任  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邱  瑞  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  明  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呂  淑  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 麗  玲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郭　金　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

